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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戴维森“宽容原则”的再认识

方 兴

[摘　要] 戴维森认为 ,一个意义理论的证据就在于说话者持语句为真的条件 ,而一个说

话者持一个语句为真结果证明是他用该语句表达的意义和他的信念的函数 。为了解决信念与

意义的相互依赖性这个问题 ,戴维森引入了“宽容原则” 。他通常在以下三种意义上使用这种

原则:(1)假定说话者与解释者对于他们共同环境的本质具有相同的认识;(2)假定说话者(在

大多数情况下)具有真信念;(3)假定说话者是理性的。宽容原则是彻底的解释获得成功的一

个前提条件 。由于戴维森并没有论证全能的解释者关于其环境的认识的确是真的 ,并且对引

起信念的对象的本质没有给予保证 ,因此仅仅依靠宽容原则 ,尚不可能确保得到一个关于客观

世界的客观真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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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森被公认为 20世纪下半叶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 ,他提出的一系列富有独创性和挑战性的观

点在英美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在语言哲学研究领域中关于意义的阐述成为当代很多分析哲学

家工作的出发点 。根据戴维森的观点 ,关于一种语言的一个恰当的意义理论应当是这样的:假如一个人

得以知道这种理论 ,他就将会理解这种语言。众所周知 ,在戴维森看来 ,这样的意义理论应当采用塔斯

基式的真理理论的形式 ,因此他围绕这个话题进行的大部分著述都是在阐述这种理论的恰当性条件。

粗略地说 ,他认为意义理论的证据就在于说话者持语句为真的条件。然而 ,一个说话者持一个语句为真

结果证明是他用该语句表达的意义和他的信念的函数。为了对话语进行解释 ,我们需要某种关于信念

的知识;而为了认识信念 ,我们必须知道如何对话语进行解释。这意味着没有关于意义的先在知识就不

可能推断信念 ,没有关于信念的知识就不可能推断意义 。为了解决信念与意义的相互依赖性问题 ,戴维

森引入了“宽容原则” 。“宽容原则”最初主要是一个方法论的原则 ,对解释活动进行约束 。后来 ,戴维森

将对意义和信念的指派与合理性问题结合起来 ,进而指出“宽容原则”可以产生反怀疑论的认识论结果。

然而 ,由于戴维森并没有对“宽容原则”进行过专门的讨论 ,因此 ,“宽容原则”究竟意味着什么 ,它与彻底

的解释是什么关系 ,它是否具有回击怀疑论的批驳力 ,关于这些问题还存在着争议。本文拟从这几个方

面对“宽容原则”进行探讨 ,以期对其获得更为全面的认识。

一 、“宽容原则”的含义

“宽容原则”是彻底的解释获得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正如戴维森所言 , “宽容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

个具有一种可行的理论的条件 。”
[ 1]
(第 197 页)然而 ,到底何为“宽容原则”呢 ?戴维森并没有对此进行过

专门的讨论和明确的阐述 。戴维森对“宽容原则”的认识散见于他的多篇论文中 ,他通常在几种不同的

含义上使用这个原则 。在他的著述中 ,我们可以发现至少三种不同意义上的宽容原则 。在他的早期论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第 61 卷　

文中 ,戴维森通常把宽容原则看作是这样的一种假定:说话者与解释者对于他们共同环境的本质具有相

同的认识 。例如 ,在《彻底的解释》一文中 ,戴维森就曾经指出:“我们想要的是这样一种理论 ,它满足对

真理理论形式上的限制条件 ,并获得人们最大程度上的一致同意 ,这也就是说 ,就我们所告知的而论 ,使

库特(以及其他人)所说的话尽可能经常地是正确的。”[ 1](第 136 页)在《思想与谈话》一文中 ,戴维森也指

出:“因此 ,最终必须考虑的支持一种解释方法的方面就是它使解释者与说话者一般来说是一致的:根据

这种方法 ,当说话者持一个语句为真并且根据解释者的观点这些条件成立的时候 ,说话者在特定的条件

下就持这个语句为真 。” [ 1](第 169 页)在《论认识图式这种观念》一文中 ,戴维森同样认为:“重要的是 ,如

果我们的全部知识就是一个说话者持语句为真 ,并且我们不可能假定他的语言就是我们自己的语言 ,那

么我们不知道或者不假定关于说话者的信念的许多方面 ,我们就甚至不可能迈出解释的第一步 。因为

只有能够对话语进行解释才可能获得关于信念的知识 ,因此 ,开始的唯一可能性就是要假定信念的一

致。”[ 1](第 196-197页)

上述引文表明 , “宽容原则”预设了解释者与说话者在信念上的“一致” 。在这种意义上 ,解释者应用

“宽容原则”的一个结果就是他发现说话者与自己对于他们共同的环境大体上具有相同的认识 ,至少在

这种意义上是如此 ,即指派给说话者的信念将被解释者所分享 ,解释者与说话者的信念内容就是解释者

和说话者共同的环境中的事件或者条件 。除了假定说话者与解释者具有大体上一致的信念之外 ,戴维

森还赋予了“宽容原则”另外一种含义 ,即假定说话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具有真信念 。在《信念与意义的

基础》一文中 ,戴维森指出 ,“我建议我们把一种语言的说话者持语句为真这个事实看作是证明该语句在

那些情况下是真的自明的证据 。” [ 1](第 152 页)

在《思想与谈话》一文中 ,他又指出:“解释之所以可能 ,其原因在于我们能够先排除大量错误的可能

性。一个使人们对大量错误的语句表示赞同的解释理论不可能是正确的 。通常的情况必定是 ,当一个

说话者持一个语句为真的时候 ,该语句就是真的。”[ 1](第 169 页)在《关于真理与知识的融贯论》一文中 ,

戴维森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指出:“当一个解释者发现说话者的这样一个语句 ,说话者在他认识的

条件下对该语句有规律地表示赞同的时候 ,他把这些条件看作是说话者语句的真值条件 。”
[ 1]
(第316 页)

戴维森赋予“宽容原则”的第三种含义是假定说话者是理性的 。在下面的引文中 ,我们可以找到

“宽容原则”在这种意义上被使用的佐证:“以一种使一致最大化的方式进行解释 ,这种方法论的建议不

应当被视为依赖的是关于人类智力的宽容的假定 ,这种假定可能被证明是假的。如果我们无法寻找到

一种方式把一个生物的话语和其他行为解释为揭示了一组根据我们的标准大体上是一致和真的信念 ,

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认为那个生物是理性的 ,是具有信念的 ,或者表达了任何东西” [ 1]
(第 137 页)。在

《思想与谈话》一文中 ,戴维森又指出:“这里融贯在以下两种意义上含有理性的观念 ,即:不仅需要解释

的行动根据所指派的欲望和信念必须是合理的 ,而且所指派的欲望和信念还必须相互匹配。虽然这个

关于理性的方法论假定并没有使向主体指派非理性的思想和行动成为不可能的 ,但是它的确对这样的

指派施加了某种压力 。”[ 1](第 159 页)

鉴于存在上述这些关于“宽容原则”的不同阐述 ,人们无论把哪一种阐述作为基础 ,都会对以它为基

础而获得的理论产生重要的后果 ,从而得出关于“宽容原则”可靠性的不同结论 。下面我们就对“宽容原

则”与彻底的解释的关系做一分析 。

二 、“宽容原则”与彻底的解释

在戴维森看来 ,所谓彻底的解释 ,就是根据对说话者的态度和话语意义的知识没有任何预设的证据

对他的话语进行解释 。“彻底的解释应当依赖于这么一种证据 ,这种证据既不采取关于意义的知识的形

式 ,也不采取关于信念的详细知识的形式”
[ 1]
(第 135 页)。因此 ,彻底的解释者能够用来对说话者的话语

进行解释的资源极其有限 。不过 ,他可以扮演田野语言学家的角色 ,对说话者的行为及其环境进行观

察。通过对一个说话者的环境的观察 ,解释者可以发现在特定的条件下说话者对一些语句恒常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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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同。这样 ,彻底的解释者可以进入一个说话者的语言的第一个通道就是说话者持语句为真的态度。

这种初始证据在彻底的解释中之所以可以被利用 ,其原因在于知道说话者对哪些语句持真(这也就是

说 ,哪些语句他们相信是真的)既没有预设关于他们信念的详细内容的知识 ,也没有预设关于他们持真

的语句意义的知识。正如戴维森所言 , “关于行为的或者倾向的事实可以用这样的方式给予描述 ,这种

方式并不假定解释 ,但是一个解释理论可以以这些事实为依据。这种行为的或者倾向的事实将会必定

成为意义和信念的向量”[ 1](第 148 页)。

然而 ,一个说话者持语句为真是由下面两个因素决定的:说话者关于世界的一般信念和他认为语句

具有的意义。在戴维森看来 ,如果一个人相信p并且认为 s意味着p ,那么假定若 p为真 , s意味着 p ,并

且 s因此也为真 ,则他就可以有理由推断 s为真 。如果我知道在时间 t 一个说话者 S 持一个语句 s 为

真 ,并且如果我知道 s相对于说话者 S 在时间 t 的含义 ,或者知道说话者持语句 s为真所依据的信念

(假定他知道 s 的意义 ,并且根据这个信念和他的其他信念获得这样的信念 ,即 s 在时间 t是真的),那

么我们就能够解决这个对子中的另一个因素 。正如戴维森一再强调的那样 ,这表明 ,信念和意义是如何

纠缠在一起说明话语的。这也就是说 ,一个说话者之所以在某个场景中持语句为真 ,一方面是因为他说

出那个语句的含义 ,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的信念 。在解释中 ,如果我们必须依靠的一切就是诚实的言语这

个事实的话 ,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在不知道意义的情况下推断出信念 ,并且我们也不可能在不知道信念的

情况下推断出意义[ 1]
(第 142 页)。因此 ,彻底的解释者所面临的问题就如同理性选择论者所面对的问题

一样 。“概略地说 ,我的论点是我们应当把意义和信念看作是一个单一理论的相互关联的构件 ,正如我

们已经把主观价值和概率看作是决策理论的相互关联的构件一样 。”
[ 1]
(第 146 页)在行动的理性选择中 ,

如果我们把行动的选择看作是表现了行动中的偏好的话 ,那么一个人的理性选择就取决于他对自己认

为可以获得的选择的偏好 。一个人对一种选择的偏好反过来又取决于以下两种因素:一个人可以采取

的行动将要导致的结果的相对合意性和一个人所认为的可能产生每一种结果的机会。例如 ,一个人面

对这样的选择 ,是否要接受针对一场比赛的胜者的打赌 。在这种情况下 ,在接受打赌与不接受打赌之间

进行理性的选择 ,就取决于这个人对赌赢或者赌输这种结果指派的相对合意性 ,取决于他对产生每一种

结果的概率所进行的评估 ,取决于不接受打赌的相对合意性 。在决策论中 ,要对一个主体的实际选择进

行解释的话 ,我们就必须努力地寻找到一种方式对相对合意性和主观概率这两个未知变量中的一个变

量进行约束。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最初是由弗兰克 ·兰姆赛(Frank Ramsey)提出来的。假定偏好是

由相对合意性和主观概率产生的结果的话 ,那么我们需要寻找的是一个主体的行动偏好中的某些模式 ,

它们足以确定两个独立的决定因素中的一个 。与此类似 ,在彻底的解释中 ,解释者必须从持真的语句中

确定对语句指派意义和对信念指派内容 。如同决策理论一样 ,我们可能希望持真语句中的某种模式将

会有助于揭示语句的意义 。正如戴维森所指出的那样:“为了厘清事物 ,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方法 ,它将一

个因素看作是稳定的 ,而解决另外一个问题 。”[ 1](第 167 页)这种方法就是引入“宽容原则” ,把信念看作

是确定的 ,从而解决意义的问题。

在彻底的解释中 ,根据对说话者的环境的观察 ,解释者所获得的说话者的持真态度 ,它指向的是一

个说话者在回应其环境中的事件或者条件时时而持真 、时而持假的那些语句 。引起说话者对这类语句

持真态度的因果链开始于他个人环境中的某一事件或者条件 ,这导致他形成了一个信念;具有这样的一

个信念反过来又导致他持自己语言中的那个在当时表达了这种信念的语句为真 。这就意味着根据说话

者持语句为真的态度与其环境中的条件之间的关联 ,通过假定那些由环境中的条件激发的关于这些条

件的信念(场景语句表达了其内容的那些信念)是真的 ,我们就可以获得对说话者的语句的解释。因此 ,

“宽容原则”假定 ,大体上说 ,说话者关于其环境的信念是真的 ,这种假定是为了保证说话者持语句为真

的态度与激发信念的环境中的条件相关联 ,从而通过确定信念的内容而获得表达了该信念的语句的意

义。在彻底的解释这种语境中 ,假定说话者关于环境的信念为真这种意义上的宽容原则 ,从方法论上解

决了信念与意义的相互依赖性问题 ,通过假定说话者的信念为真 ,彻底的解释者可以保证说话者持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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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真的态度就是该语句为真的自明的证据 ,从而解决了意义的问题。

然而 ,在对说话者指派真信念的时候 ,彻底的解释者首先要发现 ,在说话者的环境中 ,什么显著的特

征构成了他在某个特定的时刻持一个语句为真的理由 ,这实质上依赖的是解释者如何看待说话者对环

境的认识 ,即彻底的解释者向说话者指派的是他自己对那种环境条件的信念。因此 ,为了把说话者在什

么条件下持语句为真的事实用作一个真理理论的证据 ,我们必须假定他们相信我们认为他们应当相信

的东西。这也就是说 ,在彻底的解释这种语境中 ,要迈开解释的第一步 ,彻底的解释者唯一能做的就是

依据他自己关于真理的某些标准的认识 ,向说话者的语句指派真值条件 ,并且把这个真值条件当作说话

者在持语句为真时实际上获得的真值条件。正如戴维森在《形而上学的真理方法》一文中所言 ,“如果我

正确地向你指派了信念的话 ,那么你就一定具有与我自己的信念模式相同的信念模式 。因此 ,毫不奇

怪 ,只有当我的解释使你与我大体上一致的时候 ,我才能够对你进行正确的解释 。”[ 1](第 200 页)这就意

味着 ,在彻底的解释中 ,为了获得初始的证据 ,使解释有可能进行下去 ,彻底的解释者必须假定被解释者

与他具有相同的信念 ,即“宽容原则”所假定的解释者与被解释者在信念上的一致。解释的目的是为了

获得理解 ,而为了获得理解 ,解释者和被解释者必须在信念上保持恰当的一致。

从上面的分析中 ,我们不难看出 , “宽容原则”是彻底的解释的一个前提条件 。由于假定说话者的信

念是真的 ,“宽容原则”将彻底的解释者在解释一开始所面对的两个未知变量 ———信念和意义———减少

为一个 ,从而通过尽可能地认为信念是恒常不变的而从解决意义问题入手来解决信念与意义的相互依

赖性问题 。由于假定了解释者与说话者具有相同的信念 ,彻底的解释者通过将自己由于环境条件引起

的信念指派给说话者得以迈开解释的第一步 ,“宽容原则”保障了彻底的解释能够进行的初始证据 。

三 、“宽容原则”与怀疑论

戴维森对“宽容原则”的应用并没有满足于为彻底的解释提供方法论的指导 。他还宣称“宽容原则”

会产生反怀疑论的认识论结果 。那么“宽容原则”是否具有戴维森所期待的那种对怀疑论的驳斥力呢?

尽管怀疑论具有多种表现形式 ,但是它们具有一个共同的重要特征 ,即它们都宣称 ,尽管我们关于

现实世界的任何信念都是融贯的 ,但是我们并没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它们就是真的并因此会成为知识 ,因

为我们通过感觉证据或者经验获得的关于外部世界的认识并不可靠 。正如笛卡尔的怀疑论所断言的那

样 ,尽管我们具有所有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 ,但是我们可能产生了幻觉或者是缸中之脑错误地认为有一

个独立存在的外部世界 ,它激发了我们各种各样的信念 。这意味着存在下面这种可能性 ,即存在与实际

的世界根本不同的世界 ,如缸中世界 ,笛卡尔的魔鬼世界等 ,而在其中我们的经验证据保持不变 。这也

就是说 ,怀疑论者的直接矛头指向的是我们通过感觉证据和经验获得的事实是否就是关于外部世界的

事实 。戴维森在《关于真理和知识的融贯论》一文中也对怀疑论给予了这样的描述:它是一种怀疑我们

具有任何“关于现实世界”的知识的观点 。它承认所有“我(关于世界)的信念是统一的” 。它质疑是否有

充分的理由认为融贯的信念是真的 。

如果戴维森的“宽容原则”要对怀疑论的这种主张进行反驳的话 ,那么它就必须能够证明我们关于

现实世界的信念的确是真的。

正如上面的描述所表明的那样 ,在彻底的解释这种语境中 , “宽容原则”假定了说话者的信念是真

的 ,如同戴维森在《信念与意义的基础》一文中所言 , “我们把说话者持语句为真这个事实看作是该语句

为真的自明的证据。”[ 1](第 152 页)然而 ,说话者信念的真是建立在与解释者具有相同信念的基础之上

的 ,这也就是说被解释者信念的真是依据解释者的标准来判断的 。“认为一个主体的思想和言语含有很

大程度的真理和相容性 ,这种看法是解释者对一个人的言语和态度做出的正确解释所产生的一个人为

的结论 。而这种真理和相容性所依据的是解释者的标准。”[ 2](第 317 页)这也就意味着 ,以“宽容原则”为

前提的真和一致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 ,即解释者与被解释者的信念是基于对主体间世界的认识而达成

一致的 ,他们的真理标准是彼此约定的 ,因而 ,这种一致只能在主体间奏效 ,这种真也只是一种人为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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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更何况解释者的信念也很可能是错误的 。正因为如此 ,怀疑论者会提出这样的质疑:“为什么解释

者与被解释者不可能是根据他们共同的错误信念而彼此理解的呢?”因此 ,只有被解释者的信念与解释

者的信念之间的一致并不能保证这些信念的真。“宽容原则”尚不能对怀疑论者提出的上面那种质疑做

出回应。事实上 ,戴维森本人也承认会出现怀疑论者提出质疑的那种情况 ,“能够出现这种情况 ,并且毫

无疑问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
[ 2]
(第 317 页)。为了回应怀疑论者的质疑 ,戴维森提出了两个新的论点作

为对“宽容原则”的修正和补充 ,第一个论点诉诸的是全能的解释者这种观点;第二个论点利用了某些关

于信念的认识本质和认识方式的思想。

所谓全能的解释者是指 ,他相信所有的真理并且只相信真理 。假定现在这个全能的解释者要通过

使自己与说话者之间的一致最大化而对说话者进行解释。根据这个假定 ,由于解释者是全能的 、无所不

知的 ,与他达成一致就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相信真的 。这意味着被解释者关于其环境的认识不可能彻底

地错误。如果所想象的这个解释者的“无所不知”意味着他关于世界的认识完全不可能出错的话 ,那么

我们就会认为他与一般的解释者有所不同。然而 ,这种意义上的“无所不知”并没有出现在戴维森的思

想中 。戴维森所依据的只不过是这样的事实 ,即“全能的”解释者关于世界的信念全都是真的。戴维森

并没有指出实际上存在这样的一个解释者 ,他只不过认为如果存在这样的解释者的话 ,那么他所解释的

那些人也都具有关于世界的真的认识。不过 ,不提及“无所不知” ,同样的思想也是我们对自己或者对任

何人都会有的思想。如果一个人关于世界的认识是真的话 ,假定信念的指派就是真值的指派 ,那么他所

解释的任何人也都将会具有关于世界的真的信念 。因此 ,倘若全能解释者的信念没有被论证在事实上

就是真的话 ,那么引入这样一个解释者的思想实验也就没有增加对怀疑论的反驳力度。

作为对“宽容原则”的补充 ,戴维森应对怀疑论的第二个策略主要依靠的是他关于信念本质的认识 ,

这使他坚持他所谓的说话者的环境与其话语和信念的不可分离 。他认为 ,信念是通过将信念与激发它

们的世界中的事实相匹配而认识的 。因此 ,大体上说 ,信念在本质上是真的 。他明确指出:“我认为 ,妨

碍对感觉持完全的怀疑态度的是这样一个事实 ,即在最清楚明白的和在方法论上最基本的情况下 ,我们

必须把一个信念的对象看作是引起那个信念的原因。并且 ,作为解释者 ,我们必须如实地看待这些对

象。”[ 2](第 317-318页)

相信一个解释者认为引起一个话语并因此产生了它的意义的原因一定就是事实上引起那个话语的

原因 ,要找到充分的理由来说明这种情况 ,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就意味着 ,至少存在这样的可能

性 ,即解释者和被解释者认为是引起一个话语的原因并不是引起该话语的实际的原因 。如果我们必须

把一个信念的对象看作是引起那个信念的原因的话 ,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把笛卡尔的魔鬼世界里或者缸

中世界里的居民的话语解释为大脑中的计算机环境 ,无论它被推断具有什么经验。

因此 ,戴维森关于信念内容的本质的认识只不过确保了解释者与被解释者之间的一致和相互理解 ,

因为它要求 ,在每一个认知者在其中遭遇同样感觉证据的可能世界里 ,解释者和被解释者都应当被指派

相同的信念。也就是说 ,在每一个可能世界里 ,一个认知者在其中根据某种证据被指派了一种信念 ,那

么同样的信念就应当被指派给那个世界里其他任何也熟悉同样证据的认知者。但它并没有要求被指派

的信念是真的。它并没有提到相关原因的本质。例如 ,我相信昨天有一个撞车事故 ,这个信念可能就是

该事故引起的 ,或者是通过一个恰当的计算机模拟而引起的 。“宽容原则”没有排除我是一个缸中之脑

这种可能性。它只不过保证了当对引起信念的对象的本质保持沉默的时候 ,我们的信念是真的。

四 、结　语

从上面的分析中 ,我们不难看出 ,在彻底的解释中 ,戴维森之所以要引入“宽容原则” ,是因为在彻底

的解释这种语境中 ,解释者面临这样两个相互依赖的未知变量———信念与意义 ,它们引起了说话者持语

句为真的态度。只有假定其中的一个变量是确定的 ,彻底的解释者才能够从说话者的持真态度中获得

另一个变量。戴维森诉诸的是通过引入“宽容原则” ,假定说话者关于其环境的信念大体上说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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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假定使彻底的解释者能够根据说话者环境中引起他持语句为真的条件对持真语句所表达的信念指

派内容 ,从而对表达了这种信念的语句指派意义。当然 ,对说话者指派信念内容所依据的是解释者的标

准。因为如果解释者不试图使自己与被解释者之间的一致最大化的话 ,那么解释就不可能发生。因此 ,

“宽容原则”是彻底的解释的一个方法论原则 ,它是彻底的解释获得成功的理论前提 。

作为反驳怀疑论的一个武器 ,由于“宽容原则”预设了说话者关于其环境的信念大体上说是正确的 ,

因此 ,它似乎回答了怀疑论者对主体信念的真的质疑 。但是 ,正如上面的分析所表明的那样 ,在彻底的

解释这种语境中 ,解释者唯一能做的只不过是根据他自己关于真理的某些标准的认识 ,向说话者的语句

指派真值条件 ,并把这个真值条件看作是说话者在持这些语句为真时实际获得的真值条件 ,而且这种指

派是建立在“宽容原则”的另一个预设的基础之上的 ,即假定解释者与说话者对于其环境具有相同的信

念。解释中以“宽容原则”为前提的一致和真 ,是解释者与被解释者基于对主体间世界的认识而实现的 ,

是彼此约定的 ,因此 ,这种一致和真只不过是一种人为的设定。尽管戴维森引入了全能的解释者和信念

内容的本质这些思想作为对“宽容原则”的补充和完善 ,但是由于他并没有论证全能的解释者关于其环

境的认识的确为真 ,并且对引起信念的对象的本质没有给予保证 ,因此 ,仅仅依靠“宽容原则” ,我们尚不

可能确保得到一个关于客观世界的客观真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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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nsideration of Davidson' s Principle of Charity

Fang Xing

(Schoo l of Fo reign Languages & Lite rature , Wuhan Unive rsity , Wuhan 430072 , Hubei , China)

Abstract:Davidson claims that the evidence for a theo ry o f meaning is the condi tion under w hich

a speaker holds t rue a sentence and the holding of a sentence to be t rue by a speaker turns out to be a

function both of w hat he means by the sentence and of w hat he believ es.To solv e the problem o f the

interdependence of belief and meaning , Davidson int roduces the Principle of Chari ty.He usually use s

the Principle of Charity in the fo llow ing senses:(1) the assumpt ion that the speaker and the

interpreter ag ree upon the nature o f thei r common environment ,(2)the assumption that the speaker

has most ly t rue beliefs and (3)the assumption that the speaker is rat ional.The Principle of Charity

serves as a precondition fo r the success o f radical interpretation.The applica 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Charity alone doesn' t guarantee an object ive t ruth of the actual w o rld in that the omniscient

interpreter' s conception of his environment is not ensured to be really t rue and the nature of the

causes of his beliefs are not made clear.

Key words:principle o f chari ty ;meaning ;radical inte rpretation;scepticism;David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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